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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已 mail導師，活動股長紙本 1份，請公佈在班級公佈欄) 

訓育組 

週 日期 星期 節次 高一 高二 高三 

13 11/28 五 
3 ★交通安全宣導（410）（生） ★班級活動＋209.210.211.212 防毒守門員入班宣導 

★班級活動 
4 ★品格教育宣導（410）（生） ★班級活動 

優良學生選舉將於 12/5(五)第三節、第四節舉行投票，選舉公報已分發至各班。候選人宣傳片請見右方 QRCode。 

 

衛生組 

一、保持清潔，勤洗雙手 

請各班、辦公室及廁所的每個洗手台務必放置肥皂，方便大家洗手。若發現肥皂不足，請於下課時間至【衛生

組】領取補充。 

二、認真打掃，共創整潔環境：請各班確實前往外掃區進行打掃。如有缺少清潔用具，請向【衛生組】申請借用

或補充。 

三、請勿將家戶垃圾投入行人專用清潔箱 

為維護市容整潔，請勿將家戶垃圾任意投入行人專用清潔箱。 

清潔箱設置目的為：提供民眾於行走期間所產生的一般廢棄物，非供家庭垃圾棄置之用，若違反相關規定，將依

《廢棄物清理法》進行裁罰，請大家共同維護環境品質。 

四、海洋科學營，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健康中心  

諾羅病毒的傳染力非常強，接觸或吸入病人嘔吐及排泄物所產生的飛沫，皆可能受感染，那你知道酒精是無法消滅諾羅病毒的嗎？真正有效的祕
密武器其實是 #漂白水 !! 從居家環境到嘔吐物污染，消毒比例讓你一看就懂，掌握正確的配製比例，一起消滅病毒吧！ 

 

生活輔導組 
一、校園事務：                                                                                三、賃居安全宣導 
(一) 相關助學金已刊登至校網上，請自行審查，歡迎符合條件之學生至生輔組申請，請注意申請期限。       
(二)提醒欲進行銷過同學請儘速實施，以免時間不足，而以影響個人權益，本學期截止時間如下表： 

年級 截止時間 
高三 114年 12月 30日 1230時 

高一、二 115年 01月 19日 1230時 
二、生活常規：                                                                               
(一)各班副班長與風紀股長每日於 8時 10分開始點名作業，風紀股長於 10時 10分前將缺課報告單(紅色)

交至學務處，並填寫每日缺曠統計白板，未盡職責之班級幹部將依校規處分。 
(二)當天生活違規的同學，放學後(16：10)統一在三樓 310視聽教室實施生活輔導教育。 
(三)凡是違反課間規定，未依規定參加當日課後生活教育者，均依校規核記警告乙次，懲處公告有疑問者，

須持相關證明親至當日執行教官處澄清，公告 3日內未反映，視同無異議。 
(四)班長、值日生或指定同學於外堂課及放學時，須負責教室燈光電扇及門窗管制上鎖，並請妥善保管個人

貴重物品，(凡有偷竊行為，一律依法嚴懲並交警方處理)，凡未依規定之班級，當日實施課後生活輔導
教育，連續違規之班級，依校規議處。 

(五)各班副班長於每日 1010時前將前一日點名卡繳至生輔組，逾時繳交者當日記違規點一次。 
(六)學生一律搭乘學生專用電梯，禁止搭乘行政用電梯。 
(七)中午用餐時間為 12時至 12時 35分，寧靜午休時間為 12時 40分至 55分，請同學於一律在教室內個人

座位安靜休息，不得任意走動或以其他電子產品發出聲響影響他人午休，不得滯留於各處 
室，寧靜午休時間無正當理由在教室外走動同學，登記生活輔導教育一次。 

(八)校園內任何時間、地方，嚴禁穿著便服、拖鞋、佩戴耳環。 
(九)社團服裝僅可在社團時間穿著，其餘時間不可穿著，依校規處分。 
(十)為防制學生吸菸，維護健康的學習環境，請同學發揮正義之聲，檢舉校內抽菸行為，違者除依校規議處外，並依菸害防制法移送衛生局處

以罰鍰及戒菸教育，舉報者依校規從重議獎（並視當事人需要保密身分）。 
四、防制校園詐騙宣導: 
打詐臺北隊 114年 11月份反詐宣導：本府警察局分析本市 114年 9月各類詐欺案件發生數共計 1,500件，財損新臺幣（以下同）10億 2,775.7
萬元，前 3 大詐欺手法及件數如下：(一)網路購物詐騙 476件，財損 3,414.5萬元。(二)假投資詐騙 160件，財損 5億 830.2萬元。(三)釣魚
簡訊（惡意連結）詐騙 113件，財損 642.1萬元。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BC%82%E7%99%BD%E6%B0%B4?__eep__=6&__cft__%5b0%5d=AZWgtekJ1hsCiafSbE2C5lkUIUMPJAixVu89yNFcUWtOsUyCseSyKPvlbTaZXWrz3x8z5iWGXjNibJGUSHSDu_XMrqwQPeAP3bkqQF3XMBBuVyVmQUGN_MTohZh2dZO4Y0CMc1eOuotA0GYHIixFncQV&__tn__=*NK-R


五、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六、學生專車及交通安全宣導： 
 (一)學生專車時間 
1.本校與首都客運協調，配合該公司車次人力，專車時間如下：上學路線(捷運
昆陽站(4號出口對面麥當勞搭乘))：07時 30分發車 1班車。放學路線(校門出
發)：16時 10分發車 1班往捷運昆陽站。 
2.本校學生專車為首都客運為服務本校學生加開班次，其性質仍與一般路線客運
服務相同，請同學自行準備悠遊卡，依首都客運規定方式給付車資。 
 
 (二)電動機車「鋰電池」您注意了嗎？ 
  近期臺南發生全臺首起電動機車電池
交換站充電池起火案件，經本局審慎了
解事故發生過程與調查下，起火原因仍
與「鋰電池」有極大關聯，因此，提醒
民眾在使用「鋰電池」時，不得不慎。 
  由於鋰電池使用上越來越普及，幾乎
為日常無可或缺，大至電動車輛，小至

手機，皆以鋰電池做為電力來源。除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充電池起火
案件外，本市先前亦曾發生數起電動車、行動電源、充電池等鋰電池相關產品火災案例，一般，鋰電池
正常使用並不會突然爆炸，會起火燃燒主要有 3種異常狀態，第一為電池過充、第二為外部短路、第三
為內部短路，為防範使用鋰電池發生火災，提醒民眾使用鋰電池，務必注意以下事項，以確保安全：  
◎購買時認明具有商品安全標章之鋰電池產品。◎使用前要詳閱產品說明書，並依照指示安全使用。◎
避免在陽光直射、高溫等環境充電，其周遭亦避免放置可(易)燃物。◎完成充電時記得移除充電電源，
避免過充導致危險。◎使用時勿過度放電，以免降低電池壽命。◎鋰電池產品嚴禁敲打、摔碰及撞擊。
◎攜帶時避免金屬物品接觸電池兩極造成短路。 
在高科技時代下，鋰電池因輕薄、攜帶方便，可快速充放電重複使用，應用範圍也越來越加廣泛，唯有
消費者在產品選購及使用上多加留意，才能降低產品發生災害的風險。市長黃偉哲呼籲市民朋友們對於
鋰電池產品發生火災所造成災害不容小覷，使用時應適度保持警覺性，遵從產品使用及注意事項，才能確保生命財產安全。 
  消防局李明峯局長亦提醒民眾，一旦鋰電池發生火災，降溫為最好的滅火方法，持續以水降溫至鋰反應完畢，火即熄滅，避免波及周圍可燃
物，引起更嚴重的燃燒。當鋰電池發生異常或外觀膨脹、破損或其他變化時，應加以更換，並避免睡覺時插上充電，以免造成無法預期的危害。 
七、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一、性騷擾：面對不受歡迎與「性」、「性別」有關的言行舉止，讓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被冒犯或被侮辱，並且影響到我們的人格尊嚴、學
習表現或日常生活的進行，就屬於性騷擾。(X)發送帶有性暗示的訊息或圖片 
二、性侵害：親吻、觸碰他人同學的性特徵處(胸部或性器官生殖器等)，用性器官或任何物品進入他人的性器官、把他人性器官放入口中，都屬
於性侵害！(X)觸摸他人性特徵、約會強暴、16歲以下兩情相悅的性行為 
三、性霸凌：針對他人性別特徵、性別氣質(喜好或行為)、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所做的霸凌行為，無論在課堂還是私下都不行喔。 
(X)在社群上發佈嘲笑他人性別特質、或是嘲笑他人的性別認同，就是性霸凌的一種哦 
四、教師違反專業倫理：老師(或其他教職人員)跟學生互動應遵守師生分際，不應發展私領域的情感關係或個別化特殊對待。 
(X)老師假借課後輔導的名義，私下約學生單獨見面或無故頻繁聯絡，甚至表達喜歡、愛意。 
四、網路世界也存在性別暴力：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是指透過網路，基於性別對他人施加的暴力行為。網路的傳播無遠弗屆，且沒有下架期限，對
他人造成的痛苦甚至比現實的暴力更恐怖！ 
(X)沒經過同學同意，就把同學的性/性別私密資料利用通訊軟體或網路帳號傳給別人看 
(X)在網路上，對其他同學說黃色笑話，或對他人做與性有關的威脅(例：不聽話就把你的裸照傳出去) 
(X)在網路上對他人亂傳同學的八卦或謠言  (X)假裝自己是其他同學或老師的身分，欺騙他人說出個人的隱私 
(X)用同學手機、帳號亂傳色情圖片、資料  (X)利用網路或通訊軟體發表性別歧視或仇恨的留言 
八、防災教育宣導： 
台灣位處地震頻繁地帶，地震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生。為了大家的安全，請牢記以下地震發生時在學校的重要應變措施： 
1. 警報聲響起，聽從班級內老師的指令，立刻就地避難，切記第一時間不必開燈、關門，以免移動期間被掉落物砸傷或跌倒受傷。 
2. 完成「趴下、掩護、穩住」，如身體無法全部進入桌下，以保護頭頸部為原則，並保持姿勢直到搖晃停止。 
3. 待地震稍歇，不刻意整隊，魚貫遵循指定疏散動線，移動至室外集合地點，過程中「不推、不跑、不語」，手持書本或書包，距離頭部適當高度

以緩衝，避免途中遭掉落物砸傷。 
4. 至室外集合地點即可將頭上物品放下，切記在學校尚未宣達可返回到校舍繼續上課時，不可恣意進入建物拿東西或上廁所。 
  地震無法預測，但防災可以準備。學會保護自己，幫助他人，安全從你我做起！ 
九、法治教育宣導: 
教育部校園霸凌專線 1953      教育部校園霸凌 CALL ME卡    1.宣導目的：讓學生了解「恐嚇、威脅」行為的嚴重性與法律後果，

建立尊重他人、理性溝通的觀念，避免因一時衝動觸法。 
2.何謂恐嚇罪：依據《刑法》第 305條規定：以加害他人生命、身
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萬元以下罰金。 
✅ 常見例子：•網路或社群上留言威脅他人•傳訊息恐嚇同學交出
錢財或道歉 •用暴力語言逼迫他人配合某事 
3.校園常見情境：•因口角、霸凌而以訊息恐嚇他人 •開玩笑說
「要帶刀來學校」或「放火報復」 •拍攝影片威脅他人不得外傳 
⚠️ 即使是「開玩笑」或「情緒發言」，一旦造成他人恐懼或不安，
也可能構成犯罪！ 
4.正確觀念與行為(1)理性表達不滿：用溝通、求助方式解決問題。
(2)尊重他人權益：不以語言、文字、影像恐嚇他人。(3)勇於通報：
若遭受威脅，立即向師長、輔導室或警方反映。(4)謹慎使用網路： 

                                                                 勿在網路留言中使用威脅或侮辱字眼。 



 


